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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420018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
育局)
承辦人：科員 姚靜妃
電話：22289111+55731
電子信箱：jingfaei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大甲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7日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人字第112002175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市所屬各級公立學校(下稱本市各校)校長與編制內

教師各項補休假期限以及在原服務學校發生之各項補休，

於原補休假期限內至新任學校續行補休，均溯自112年1月

1日生效一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23條、教育部112年2月4日臺教人(三)

字第1120005956A號函及行政院112年2月6日院授人培字第

112302430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公務人員保障法(下稱保障法)第23條第3項規定：「公務

人員補休假應於機關規定之補休假期限內補休完畢，補休

假期限至多為2年。遷調人員於原服務機關未休畢之補休

假，得於原補休假期限內至新任職機關續行補休。」

三、次查上開教育部函以，公務人員補休期限改依112年1月1日

修正施行之保障法第23條及「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辦法」第6

條規定辦理後，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，由各主管教育行政

機關依權責處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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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2/03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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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復查前述行政院函以，為利差勤管理及增加運用補休之彈

性，遷調人員如為年資銜接者，是類人員之其他項補休

（如參加兵役召集當日為例假日或國定假日；公職人員選

舉投票日，參與選務工作人員；各機關奉派出差人員，其

為執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往返路程，經機關核予補休者

等)，其要件事實發生於112年1月1日以後者，得於原期限

內，攜至新任職機關續行補休。又其他項補休於期限內未

休畢者，不得續行補休。至事實發生於111年12月31日以前

者，仍依原規定辦理。

五、據上，按保障法第23條第3項增訂理由係依司法院釋字第

785號解釋意旨，以健康權為保障之核心。爰為兼顧公教一

致性原則，同意本市各校校長與編制內教師比照公務人員

上開相關規範及立法精神，其各項補休假期限應於2年內補

休完畢；又渠等在本市各校間遷調或自外縣市公立學校調

入本市各校者，其在原服務學校發生之各項補休，於原補

休假期限內至新任學校續行補休。

六、前揭各項補休假期限及續行補休規定，均溯自112年1月1日

生效；至其要件事實發生於111年12月31日以前者，仍依原

規定辦理。

七、另本市各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，仍應依該法及相關規定

辦理。

正本：臺中市各市立幼兒園(不含和平區)、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、臺中市各市立高
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本局人事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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